
证券代码：

600309

证券简称：万华化学 公告编号：临

2019-65

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份中国地区

MDI

价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自2019年7月份开始，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地区聚合MDI分销市场挂牌

价14500元/吨（同6月份相比没有变动），直销市场挂牌价15000元/吨（同6月份相比没有

变动）；纯MDI挂牌价20000元/吨（比6月份价格下调3700元/吨）。

此价格仅为公司挂牌指导价，实际成交价格与挂牌指导价存在差异，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309

证券简称：万华化学 公告编号：临

2019-66

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工业园

MMA

装置复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华化学” 或“公司” ）于2019年4月24日

披露了临2019-43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工业园PDH装置复产及TDI、

MMA、PMMA装置停产检修公告” ，其中TDI装置已经复产并于2019年6月4日发布复产

公告（详见临2019-58号公告）。

截至目前， 上述MMA装置检修也已经结束， 恢复正常生产；PMMA装置仍在检修

中，待检修结束后公司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

601880

证券简称：大连港 公告编号：临

2019-027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6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大连市中山区港湾街1号大连港集团109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261,923,659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397,386,06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864,537,59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073059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1.85793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2.21512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徐颂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大连港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4人，独立董事罗文达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齐岳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列席高管：副总经理邢剑飞先生、财务总监王萍女士、董事会秘书王慧颖女士以及联席公司

秘书李健儒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8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96,781,162 99.988793 498,900 0.009243 106,000 0.001964

H股 2,864,532,997 99.999839 4,600 0.000161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8,261,314,159 99.992623 503,500 0.006094 106,000 0.001283

2、议案名称：2018年度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96,781,162 99.988793 498,900 0.009243 106,000 0.001964

H股 2,864,532,997 99.999839 4,600 0.000161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8,261,314,159 99.992623 503,500 0.006094 106,000 0.001283

3、议案名称：2018年度监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96,781,162 99.988793 498,900 0.009243 106,000 0.001964

H股 2,864,532,997 99.999839 4,600 0.000161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8,261,314,159 99.992623 503,500 0.006094 106,000 0.001283

4、议案名称：2018年度财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96,781,162 99.988793 604,900 0.011207 0 0.000000

H股 2,864,532,997 99.999839 4,600 0.000161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8,261,314,159 99.992623 609,500 0.007377 0 0.000000

5、议案名称：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96,781,162 99.988793 604,900 0.011207 0 0.000000

H股 2,864,532,997 99.999839 4,600 0.000161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8,261,314,159 99.992623 609,500 0.007377 0 0.0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19年度审计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96,781,162 99.988793 498,900 0.009243 106,000 0.001964

H股 2,864,532,997 99.999839 4,600 0.000161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8,261,314,159 99.992623 503,500 0.006094 106,000 0.001283

7、议案名称：关于建议改变H股定向增发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96,781,162 99.988793 498,900 0.009243 106,000 0.001964

H股 2,864,532,997 99.999839 4,600 0.000161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8,261,314,159 99.992623 503,500 0.006094 106,000 0.001283

8、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96,781,162 99.988793 498,900 0.009243 106,000 0.001964

H股 2,864,532,997 99.999839 0 0.000000 4,600 0.000161

普通股合

计：

8,261,314,159 99.992623 498,900 0.006038 110,600 0.001339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9.01

选举严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其任期自获本次股

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直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无需支付

其担任董事的薪酬，亦无需支付任何其他福利或花红。

8,240,262,719 99.737822 是

9.02

选举李建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其任期自获本次

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直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无需支

付其担任董事的薪酬，亦无需支付任何其他福利或花红。

8,240,262,718 99.737822 是

9.03

选举曹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其任期自获本次股

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直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无需支付

其担任董事的薪酬，亦无需支付任何其他福利或花红。

8,240,262,718 99.737822 是

9.04

选举袁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其任期自获本次股

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直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无需支付

其担任董事的薪酬，亦无需支付任何其他福利或花红。

8,240,262,718 99.737822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86,526,000 99.305757 604,900 0.694243 0 0.000000

6 关于聘任2019年度审计师的议案 86,526,000 99.305757 498,900 0.572587 106,000 0.121656

7 关于建议改变H股定向增发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86,526,000 99.305757 498,900 0.572587 106,000 0.121656

9.01

选举严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其任期

自获本次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直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时止。 公司无需支付其担任董事的薪酬， 亦无需支付

任何其他福利或花红。

84,067,891 96.484589

9.02

选举李建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其任

期自获本次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直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时止。 公司无需支付其担任董事的薪酬， 亦无需支

付任何其他福利或花红。

84,067,890 96.484588

9.03

选举曹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其任期

自获本次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直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时止。 公司无需支付其担任董事的薪酬， 亦无需支付

任何其他福利或花红。

84,067,890 96.484588

9.04

选举袁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其任期

自获本次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直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时止。 公司无需支付其担任董事的薪酬， 亦无需支付

任何其他福利或花红。

84,067,890 96.48458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鉴于上述普通决议案投赞成票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超过二分之一， 特别决议案投赞成票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占三分之二以上，上述决议案获股东大会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

律师：包敬欣、赵鹏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及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

601880

证券简称：大连港 公告编号：临

2019-028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9年6月11日收到控股股东大连港集团有

限公司书面提交的《关于提议增加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公司于2019年6月12日发布了

《关于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5）；鉴于公司申办上海国

际能源交易中心原油期货指定交割仓库的业务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和《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同时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公司拟对《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经营范围的相应内容进行修订，以上议案已报2018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据此，公司对现行章程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公司章程

原条款 修改为

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项

目为准。

公司的主营范围包括：国际、国内货物装卸、运输、

中转、仓储等港口业务和物流服务；为旅客提供候船和

上下船舶设施和服务；为国际、国内航线客船（邮轮）

旅客服务；在港区内从事原油、成品油仓储服务；货物、

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

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公司的兼营范围包括：国际、国内航线船舶理货业

务；拖轮业务；港口物流及港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地

产业务；金融业务。

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项

目为准。

公司的主营范围包括：国际、国内货物装卸、运输、

中转、仓储等港口业务和物流服务；为旅客提供候船和

上下船舶设施和服务；为国际、国内航线客船（邮轮）

旅客服务；在港区内从事原油仓储(凭许可证经营)、成

品油仓储服务；货物、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的，

不得经营；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

营）。

公司的兼营范围包括：国际、国内航线船舶理货业

务；拖轮业务；港口物流及港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地

产业务；金融业务。

除以上修改外，现行公司章程的其他条款不变。

特此公告。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

601880

证券简称：大连港 公告编号：临

2019-029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会议届次：第五届董事会2019年第5次（临时）会议

会议时间：2019年6月27日

会议地点：大连港集团大楼109室

表决方式：现场表决

会议通知和材料发出时间及方式：2019年6月21日，电子邮件。

应出席董事人数：9人 亲自出席、授权出席董事人数：9人

独立董事罗文达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已授权独立董事王志峰先生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

权；非执行董事严刚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已授权非执行董事李建辉先生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

权。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副董事长徐颂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批准《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徐颂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严刚先生、曹东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决议通

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董事长、副董事长简历请见附件1。

（二）审议批准《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选举徐颂先生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席，选举袁毅先生担任董事会审核委员会委员，选举袁

毅先生担任董事会财务管理委员会委员，选举曹东先生担任董事会提名及薪酬委员会委员，选举曹东先

生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 调整后，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构成如下：

1、审核委员会

主席：王志峰，委员：袁毅、罗文达

2、财务管理委员会

主席：徐颂，委员：袁毅、罗文达

3、提名及薪酬委员会

主席：孙喜运，委员：曹东、王志峰

4、战略发展委员会

主席：徐颂，委员：曹东、魏明晖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三、上网公告附件

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27日

附件1：董事长、副董事长简历

徐颂先生，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曾任大连口岸物流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大连港集发物流有限

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大连港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大连港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大连港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非执行董事。 徐先生拥有华中理工大学物资管理专业学士学位、东北财经大学工

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英国考文垂大学国际商业硕士学位、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专业博士

学位，为高级经济师。

严刚先生，1972年出生，中国（香港）国籍，曾任蛇口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商务总监、常务副总经

理、总经理，现任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首席商务官、副总经理，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非执行董事。严先生拥有厦门大学国际贸易学士学位、荷兰马斯特里

赫特学院与上海海事大学合办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曹东先生，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曾任大连保税区党工委委员、党群工作部部长、编委办主任，大

连市外经贸局纪委书记、党委委员，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纪委书记，现任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大连东

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办公室主任兼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非

执行董事。 曹先生拥有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应用化学学士学位、大连海事大学物流工程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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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三方监管协议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 1311号” 文《关于核准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社会公众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5,690万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方式为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

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8.18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

034,442,000.00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为本次股票发行所支付的发行登记费、信息查询专项服

务费、审计费、律师费等费用合计人民币97,429,084.90元（不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37,012,915.10元。

根据公司与主承销商、上市保荐机构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信方正” ）签

署的承销协议和保荐协议，公司共支付瑞信方正保荐承销费不含税76,650,000.00元，瑞信方正自

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并将公司募集资金余额957,792,000.00元于2017年08月28日汇入公司

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惠山支行账号408460100100087222、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

分行账号51803900000049、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账号8112001013400356206、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锡山支行账号8110501012400948683开立的存款账户。上述募集资金经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第ZB11943号验资报告。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净额 937,012,915.10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总额（-） 503,514,700.00

募集资金置换自有资金投入（-） -

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 -

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期末理财占用的募集资金（-） -

购买理财的收益（+） 29,143,224.63

募集资金户协议存款利息（+） 1,420,586.30

募集资金专项帐户手续费支出（-） 956.88

募集资金专项帐户应有余额 464,061,069.15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变更情况

2017年8月22日，公司及保荐机构瑞信方正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惠山支行、苏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锡山支

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严格按照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使用和管理募集资

金。

公司于2018年12月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以下简称

“交通银行无锡分行” ）下属无锡东门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并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

城支行专户（以下简称“中信相城支行专户” ）剩余资金转存至交通银行无锡分行下属无锡东门支

行，公司已注销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专户，并与保荐机构瑞信方正、交通银行无锡

分行重新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46,406.11万元（含理财产品收益、利息收

入），具体存储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2018年12月31日存储情况表金额单位：元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账号

2018年12月31日余

额

备注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惠山

支行

408460100100087222 50,408,225.31 募集资金专户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51803900000049 53,126,769.17 募集资金专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

支行

8112001013400356206 - 销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锡山

支行

8110501012400948683 58,608,823.14 募集资金专户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东门

支行

322000610018018038922 301,917,251.53 募集资金专户

合计 / 464,061,069.15 /

公司于2019年2月1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在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以下简

称“苏州银行无锡分行” ）开设募集资金专户，并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惠山支行专户（以

下简称“兴业惠山支行专户” ）剩余资金转存至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专户。 公司已注销

兴业惠山支行专户并与保荐机构瑞信方正、苏州银行无锡分行重新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

为优化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同时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公司于2019年4月18日召开的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决定终止实施珍稀苗木基地改造

项目并将剩余资金全部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锡山支行（以下简称

“中信银行锡山支行”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途变更为“补充流动资金” 。 近日，公司与保荐机构瑞

信方正、中信银行锡山支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

充协议》” ）。

三、《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锡山支行

丙方：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鉴于：

1.甲、乙、丙三方于2017年8月22日共同签署了《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

2.�甲方上市以来，积极拓展生态湿地环境治理、生态环保产品研发等领域的业务，主营业务侧

重点产生相应调整。因此，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充分体现公司主营业务特征，甲方将名称由

“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 该事项已于2018年6月20

日公告，并随后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 2018年7月19日，原保荐代表人尤晋华先生因工作变动，将不再继续担任甲方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项目持续督导期的保荐代表人，为保证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顺利进行，由朱正强先生接

替尤晋华先生担任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4.�甲方承接的项目主要以市政工程及相配套的景观绿化为主，使用一般性苗木较多、珍稀苗

木较少；并且在经营逐渐扩大的过程中，公司目前项目遍布全国各地，苗木在运输过程中易有损耗，

在当地就近采购更有利于公司节省成本；同时，近期大量的项目承做和运营需要大量流动资金的支

持。 基于以上原因，甲方于2019年4月18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由甲方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丙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决议终止实施珍稀苗木基地改造项目

并将剩余资金全部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交易所相关规则，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补充协议：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信息详见下表），现三方一

致确认该专户内的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为如下表所示用途：

户名 账号 募集资金用途 银行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专户

8110501012400948683 补充流动资金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

锡山支行

上述专户仅用于甲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或者在甲方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银行

账户之间划转，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如将专户中的部分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存单）另行存放，甲方须在定期存款（存单）

到期后及时将本息全额转入本监管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定期存款（存单）方式

续存，并通知丙方。 转存的定期存款（存单）不得进行质押。

二、本补充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三、本补充协议系甲、乙、丙三方2017年8月22日签署的《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补充协议未作约定的事项均以原协议的内容为

准。 原协议解除或终止的，本补充协议也相应解除或终止。

特此公告。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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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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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公司债券回售申报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7月8日发布的《公开发行2016年公

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面向合格投资者）》中设定的回售条款，公司于2019年6月14日披露

了《关于“16国汽02” 公司债券回售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41号），并于2019年6月17日

至6月19日分别披露了《关于“16国汽02” 公司债券回售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9-43号）、《关于“16国汽02” 公司债券回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44

号）、《关于“16国汽02” 公司债券回售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45号）。债券

持有人于回售登记期（2019年6月24日至2019年6月26日的交易日）内对其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16

国汽02”登记回售，回售价格为债券面值（人民币100元/张，不含利息）。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债券回售申报数据，“16国汽02” 公司

债券本次回售有效申报数量为950,000手，回售金额为人民币950,000,000元（不含利息）。2019年7

月1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公司对本次有效登记回售的“16

国汽02” 持有人实施回售。

特此公告。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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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9年6月27日在北京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会议文

件于2019年6月1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由洪崎董事长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到董事15名，现场出

席董事6名，电话连线出席董事9名，副董事长张宏伟、卢志强、刘永好，董事史玉柱、吴迪、刘纪鹏、李汉

成、解植春、田溯宁通过电话连线参加会议。应列席本次会议的监事9名，实际列席9名。会议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关于核销山东大新化工有限公司呆账的决议

会议同意核销贷款本息合计约人民币339,735,472.73元， 具体核销金额以实际账务处理日的数

据为准。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关于核销锦州市金港粮食贸易有限公司呆账的决议

会议同意核销贷款本息合计约人民币150,403,580.66元， 具体核销金额以实际账务处理日的数

据为准。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关于核销福建冠海海运有限公司呆账的决议

会议同意核销贷款本息合计约人民币335,463,294.70元， 具体核销金额以实际账务处理日的数

据为准。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关于核销巴彦淖尔市亨通物流国际有限责任公司呆账的决议

会议同意核销贷款本息合计约人民币610,452,755.04元， 具体核销金额以实际账务处理日的数

据为准。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关于核销江苏永禄粮油有限公司呆账的决议

会议同意核销贷款本息合计约人民币280,483,573.55元， 具体核销金额以实际账务处理日的数

据为准。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关于核销沈阳东方钢铁有限公司呆账的决议

会议同意核销贷款本息合计约人民币238,767,088.52元， 具体核销金额以实际账务处理日的数

据为准。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关于核销紫荆控股有限公司呆账的决议

会议同意核销贷款本息合计约人民币557,014,873.85元， 具体核销金额以实际账务处理日的数

据为准。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关于核销内蒙古伊东骏马玻璃制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呆账的决议

会议同意核销贷款本息合计约人民币179,992,162.78元，具体核销金额以实际账务处理日的数据

为准。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关于《中国民生银行绿色信贷实施情况自评价报告》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关于《中国民生银行全面风险管理办法》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27日

股票简称：曙光股份 证券代码：

600303

编号：临

2019-021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九届六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19年6月21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

的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会议于2019年6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有8名

董事表决，实际表决8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董事审议、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四条底线” 自查自纠报告及整改计划的议案。

根据辽宁证监局《关于开展上市公司“四条底线” 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辽证监发[2019]114

号}的相关要求，公司成立了自查自纠工作组，对公司的规范运作情况进行了全面自查。公司能够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范要求进行规范运作，不存在重大缺陷和重要

缺陷，但也发现了基础会计工作和内控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规范行为，制定了整改计划，并将按照整改

计划认真整改落实。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通过此次“四条底线” 自查自纠专项活动，公

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提高了对公司治理的认识，发现了公司治理的薄弱环节，将督促公司按照

整改计划落实责任，认真整改，促进公司提升规范运作水平，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010

证券简称：万盛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44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临海市万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盛投资” ）持有公司股份

104,519,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50%。 公司实际控制人高献国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5,983,854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0.16%；实际控制人高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1,220,4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7%；实

际控制人高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5,583,9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8%；实际控制人高远夏先生持有

公司股份8,325,3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5%；实际控制人郑国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9,006,764�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54%；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股公司股份 174,640,105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49.29%。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董事、 总经理周三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845,74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06%。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高献国先生、高峰先生、高强先生、高远夏先生、郑国富先生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

后至2019年12月31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或自本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至2019年12月31日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减持合计不超过 13,800,000�股公司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89%。 具

体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 （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

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

总数的2%。 ）

2、周三昌先生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至2019年12月31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或自本

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至2019年12月31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 减持合计不超过

2,700,000股公司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76%。 具体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

近日，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高献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高峰、高强、高远夏、郑国富），总经理周

三昌先生关于减持公司股份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将有关减持计划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万盛投资

5%以上第一大股东、控

股股东

104,519,800 29.50% IPO前取得：104,519,800股

高献国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董事长、实际控制人

35,983,854 10.16%

IPO前取得：33,328,064股

非公开发行取得：464,636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2,191,154股

高峰

5%以下股东、副董事长、

实际控制人

11,220,401 3.17%

IPO前取得：9,600,668股

非公开发行取得：619,514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000,219股

高强

5%以下股东、副总经理、

实际控制人

5,583,948 1.58%

IPO前取得：4,800,180股

非公开发行取得：309,756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474,012股

高远夏 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 8,325,338 2.35%

IPO前取得：4,515,280股

非公开发行取得：2,632,938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177,120股

郑国富 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 9,006,764 2.54%

IPO前取得：4,515,280股

非公开发行取得：4,491,484股

周三昌

5%以下股东、董事、总经

理

10,845,748 3.06%

IPO前取得：7,893,676股

非公开发行取得：2,478,06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474,012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万盛投资 104,519,800 29.50%

一致行动协议、高献国家族成

员为万盛投资实际控制人

高献国 35,983,854 10.16% 一致行动行协议、实际控制人

高峰 11,220,401 3.17%

一致行动行协议、高献国之胞

弟

高强 5,583,948 1.58%

一致行动行协议、高献国之胞

弟

高远夏 8,325,338 2.35% 一致行动行协议、高献国之父

郑国富 9,006,764 2.54%

一致行动行协议、高献国妻子

之胞兄

合计 174,640,105 49.3% —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自公司上市以来未减持公司股份。

董监高最近一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

露日期

周三昌 1,830,000 0.72%

2016/7/13～

2016/7/14

20.63-20.63 不适用

注：上表中减持比例按减持时总股本254,391,982股计算。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

持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

因

高献国、

高峰、高

强、高远

夏、郑国

富

不超过：

13,800,000

股

不超过：

3.89%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过：7,080,000

股

大宗交易减

持， 不超过：13,

800,000股

2019/7/19

～

2019/12/31

按市场价

格

首次公开发行前持

有股份、非公开发

行股份、集中竞价

交易取得及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

自身资金

需求

周三昌

不 超 过 ：2,

700,000股

不超过 ：

0.76%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过：2,700,000

股

大宗交易减

持， 不超过 ：2,

700,000股

2019/7/19

～

2019/12/31

按市场价

格

首次公开发行前持

有股份、非公开发

行股份、集中竞价

交易取得及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

自身资金

需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是 □否

实际控制人高献国、高远夏、高峰、高强、郑国富承诺：

将严格履行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股票锁定承诺。 在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

届满后两年内有意向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遇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

除息事项，上述减持价格相应调整），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0%。 减持发行人股

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括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

统和大宗交易系统等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 在减持发行人股份前，应提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

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董监高承诺（高献国、高峰、高强、周三昌）：

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的股份。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

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是高献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周三昌先生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及自身资金规划等自

主决定。 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在减持期间内，高献国先生及其一致行

动人、周三昌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计划。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部分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情况；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相关股东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并

及时履行信息告知及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869

证券简称：新智认知 公告编号：临

2019-048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19年6

月27日以通讯会议的形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名，实到9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制度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议案一：关于公司新增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参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新

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新增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特此公告。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869

证券简称：新智认知 公告编号：临

2019-049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9年6月

27日以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蔡福英女士主持，全体监事参与表决。本次监事会

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议案一：关于公司新增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新增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特此公告。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869

证券简称：新智认知 公告编号：临

2019-050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新增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公司全资子公司新智认知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拟使用不超过5,000万元的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不超过12个月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公司短期融资，降低财务成本，公司于2019年6月27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新增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新智认知数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智数据” ）

及其下属子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的前提下，拟使用不超过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不超过12个月，到期后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概述

1、募集资金基本情况概述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向博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 1372号）核准，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向新奥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宿迁新毅德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张滔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为每股19.99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99,999,969.89元， 2016年10月31日，公司将募集资金汇入新智数据华夏银行陆家嘴支行账户内。新

智数据此后陆续将上述募集资金转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根据相关制度要求并结合经营需要，新智数据已按规定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署《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新智认

知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2、前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情况

2018年6月2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同意新智数据及其下属子公司新增使用不超过

1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不超过12个月，已于

2019�年 6�月 20�日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2019年4月4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同意

新智数据及其下属子公司新增使用不超过1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不超过12个月，截至目前尚未到期。

二、募集资金使用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次会议前，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币种：人民币单位：元

项目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使用金额 资金余额

基于博康城市交通综合

管理平台打造智慧出行

管理系统项目

华夏银行上

海陆家嘴支

行

1056200000037869

8

156,159,

400.00

112,377,

419.11

164,453.45

基于博康城市及社区安

全管理平台研发智慧景

区管理系统项目

上海农商行

张江支行

5013100056929339

3

62,804,

800.00

7,646,381.14 6,017,508.14

行业大数据应用软件云

租用服务系统研发项目

民生银行上

海分行

699708816

95,008,

100.00

93,668,554.22 1,118,982.39

博康智慧云及主动感知

的智能前端产业化基地

项目

上海银行杨

浦支行

3166960300302085

8

501,027,

700.00

373,344,966.47

132,665,

376.57

偿还银行贷款

中国银行漕

河泾支行

433872294543

165,000,

000.00

165,000,

000.00

0.00

合计

980,000,

000.00

752,037,320.94

139,966,

320.55

（注：账户余额含利息收入）

三、本次借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

投资者的利益，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前提下，新智数据及其下属子公司本次拟使

用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

算不超过12个月，到期前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将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来管理和使用

募集资金。 本次补充的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用

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新增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新智数据及其下属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的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

的生产经营使用，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也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时间未超过12个月，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该事

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可为公司节约财务费用，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经营效益，符合全体

股东利益。

（二）独立董事意见

新智数据及其下属子公司将使用不超过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不超过12个月，到期前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

此举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保证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提出将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规定。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新增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新智数据及其下属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的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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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领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 2019�年 5月 31�日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选举李静武先生为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根据《公司章程》第

一章第八条“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规定，李静武先生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需就法定代表

人变更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公司现已完成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由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

业执照。

同时，公司也完成了全资子公司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孙公司常州市金坛区直溪亿

晶光伏发电有限公司、江苏华日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江苏亿晶光电能源有限公司、昌吉亿晶光伏科技

有限公司、昌吉亿晶晶体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亿晶硅材料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工商备

案登记手续，前述附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已变更登记为李静武。

公司最新取得由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0144730651E

名称：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外资比例低于25%）

住所：浙江省慈溪市海通路528号

法定代表人：李静武

注册资本：壹拾壹亿柒仟陆佰叁拾伍万玖仟贰佰陆拾捌元

成立日期：1998年01月21日

营业期限：2004年08月18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单晶硅(单晶硅棒、单晶硅片)、多晶硅、石英制品、太阳能电池片及组件的研发生产;单晶

炉、电控设备的生产,销售自产产品;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太阳能、风能、柴油发电互补发电系统工程

的设计、安装、施工、承包、转包项目;相关设备的研发和国内批发业务及其配套服务;国内采购光伏材

料的出口业务。 (涉及生产的经营项目仅限于下属子公司;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

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备查文件：

1、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2、 《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3、 《常州市金坛区直溪亿晶光伏发电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4、 《江苏华日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5、 《江苏亿晶光电能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6、 《昌吉亿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7、 《昌吉亿晶晶体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8、 《内蒙古亿晶硅材料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28日

■ 2019年6月28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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